
1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暨課程規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9 年 10 月 7 日(星期三)，時間：14:00-15:30 
開會地點：仁愛樓 1 樓數位自學中心(R107) 
主    席：李雅婷主任 
出席委員：李雅婷主任、黃啓方老師、林恩仕老師、高而仕老師、王麗菱老師

王祥齡老師、蔡宜萱老師、林洹瑜老師 
紀    錄：黃靜枝 

壹、 報告事項 

1. 本學期「失業或清寒助學金」申請截至 109 年 10 月 7 日止美三 1、美四

1、美四 B 尚未提出申請，請導師協助宣導，並於 10 月 15 日前繳交申請

表至系辦。 

2. 人事室通知：為定期調查本校所屬教師及職員領有專業證照及兼職兼課

情形，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任行政主管、專業證照有異動、有兼職

兼課情形者於 109年 10月 30 日前至系統填報並確認個人相關資料(確認

後請按儲存)，以利本室彙整陳核列管。填報路徑如下：本校 My Portal

進入→應用系統→教職員資料管理系統→教職員領有專業證照及兼課兼

職調查。 

3. 109 年 4 月 15 日教學品保認證會議決議事項(詳見附件)： 

(1)109 學年度入學學生核心能力指標修訂為：基礎能力-自我學習與管

理、溝通與問題解決、團隊合作能力。專業及應用能力-創意思考與

整合、智慧科技與應用、經營行銷與避險能力。 

(2)本系會考實施辦法於 110 學年度入學開始實施。 

4. 109 年 7 月 1 日系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詳見附件)： 

(1)美容系近中長程時程與執行目標。 

(2)修訂本系教育目標為「以培育具有專業技術與職場知能的健康美容人

才」。 

5. 109 年 9 月 29 日招生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詳見附件)： 

(1)通過推薦本系技優甄審入學二技美三 A李○竹同學申請 109學年度技

優入學表現優異獎學金。 

(2)111 學年度甄選入學書面審查美容系評量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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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論： 

提案一：本系黃啓方老師以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髮型結構與成型」必修課程

申請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提請討論。 

說明：  

1. 依本校數位學習課程開設流程規定辦理(附件一)。 

2. 黃啓方老師 109 學年度第 2學期「髮型結構與成型」課程教學計畫，詳見

附件一。 

3. 請討論。 
決議：經討論出席委員一致同意黃啓方老師109學年度第2學期以「髮型結構與

成型」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並申請109學年度教育部數位學習教材與課程

認證計畫。 

 

 

提案二：修訂「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科)組織章程」，提請討論。 

說明：  

1. 修正第五條：刪除「圖儀規劃委員會」，新增「教學品保委員會」。 

2. 修正第六條：刪除「日間部二專、夜間部二專、進修學院二技」，新增「進

修部四技、進修部二技、進修部二專」。 

3.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科)組織章程」及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

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修訂美容系碩士班 109 學年度入學課程標準，提請討論。 

說明： 

1. 依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碩士班修業要點」第三點第二款本系

研究生抵免學分，僅限於本校研究所修習相關課程學分，且抵免之課

程最多不得超過三學分，抵免程序依學校規定辦理，修正碩士班課程

標準。 

2. 美容系碩士班 109 學年度入學課程標準及修訂說明表，詳見附件三。 

3. 請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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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本系 109 年度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海外實習」課程延期執行案，

提請討論。(高而仕老師提案) 

說明： 

1. 本系申請通過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執行國外專業實習，並獲得經

費補助共計 377,210 元。 

2. 「海外實習」課程原訂於109年暑假薦送3名學生至日本實習，因

COVID-19疫情影響，經109年6月10日國際事務處教育部學海獎學金校

內會議通過，延至110年寒假執行。 

3. 檢附國際事務處教育部學海獎學金校內會議紀錄，詳見附件四。 

決議：經討論決議海外實習延期至 110 學年度暑假(110 年 9 月)執行，因原預計

赴海外實習的學生屆時已畢業，故委由本案計劃主計人高而仕老師重新遴

選赴海外實習之學生。 

 

 

提案五：修訂本系專題研究執行細則，提請討論。 

說明：   

1.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專題研究執行細則，詳見附件五。 

2. 請討論。 

決議：經討論修正國立臺中科技大學美容系專題研究執行細則及附件，詳見附

件五。 

 

 

參、 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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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評量尺規-中科大美容系
面向一 傑出(90‐) 優(80‐89) 佳(70‐79) 尚可(60‐69)

自我學
習能力
(30%)
1.學習歷程
自述
2.多元表現
綜整心得
3.就讀動機
4.未來學習
計畫與生涯
規劃

1. 自傳中能清楚
陳述個人特性
與美容領域的
相關性及學習
動機

2. 自傳或讀書計
畫中能呈現對
於美容專業的
詳細瞭解，並
說明自我未來
方向與美容專
業領域的關聯。

3. 在校成績優異

4. 就讀本系動機
強烈。

1. 自傳中能陳述
個人特性與美
容領域的相關
性及學習動機。

2. 自傳或讀書計
畫中對美容專
業理解，並說
明自我未來方
向與美容專業
領域的關聯。

3. 在校成績整體
良好，或有顯
著進步。

4. 就讀本系意願
顯著。

1. 自傳中部分陳
述個人特性與
美容領域的相
關性及學習動
機。

2. 自傳或讀書計
畫中對美容專
業有部分理解，
並說明自我未
來方向與美容
專業領域的關
聯。

3. 在校成績整體
中上。

4. 具就讀動機

1. 自傳中較無法
清楚陳述個人
特性與美容領
域的相關性學
及習動機。

2. 自傳與讀書計
畫中內容與美
容專業領域的
關係較薄弱。

3. 在校成績整體
尚可。

4. 就讀意願低



書面審查評量尺規-中科大美容系
面向二 傑出(90‐) 優(80‐89) 佳(70‐79) 尚可(60‐69)

多元表現
能力(30%)
1.社團活動經驗
2.擔任班級幹部
經驗 3.服務學
習經驗 4.競賽
表現 5.非修課
紀錄之成果作品
6.檢定證照 7.

特殊優良表現證
明

以下項目中符合至少
二項：

• 積極參與社團活
動或班級幹部，
並具有領導或具
體傑出表現事蹟。

• 積極參與校內外
活動之證明，且
能具體陳述表現
傑出事蹟。

• 積極參與並通過
多項其他非美容
類學習之證明或
檢定證照。

• 其他自我學習作
品、證明並表現
傑出之事證或具
體陳述。

以下項目中符合至少
二項：

• 參與社團活動，
並具有領導之具
體很好表現事蹟。

• 多次參與校內外
活動之證明，且
能具體陳述表現
事蹟。

• 曾擔任班級幹部。

• 曾參與並通過多
項其他非美容類
學習之證明或檢
定證照。

• 提出相關自我學
習作品、學習證
明並表現良好之
具體陳述。

以下項目中符合至少一
項：

• 參與社團活動

• 參與社團活動，並具
有具體良好表現事蹟。

• 參與校內外活動之證
明，且能具體陳述表
現良好事蹟。

• 曾擔任班級幹部並呈
現良好紀錄或具體陳
述事蹟。

• 提出相關自我學習之
作品。

• 曾參與並取得各項非
美容類檢定或證照。

• 其他自我學習證明或
表現。

• 社團活動較
不積極，或
無法具體說
明活動事蹟。

• 鮮少或未曾
參與校內外
活動，或無
具體事蹟。

• 未曾擔任班
級幹部，或
無法說明參
與班上活動
之事蹟。

• 無法提供其
他自我學習
證明或任何
其他表現事
證或相關陳
述。



書面審查評量尺規-中科大美容系
面向三 傑出(90‐) 優(80‐89) 佳(70‐79) 尚可(60‐69)

學習表現
能力(40%)
1.學(術)科表
現。
2.專題實作及
實習科目學習
成果：與美容、
美髮、整體造
型相關專業領
域之成果，可
提供專題製作、
作品集、實習
成果、實習報
告等相關資料。
3.美容類專業
證照。

滿足以下項目中至少
二項的表現。

• 學(術)科相關課程或
修課紀錄表現傑出
之具體事蹟。

• 參與校內外美容相
關競賽且表現傑出
之具體事蹟。

• 美容類專業證照表
現傑出。

• 其他足以證明美容
專業傑出能力之相
關事蹟。

• 積極參加各項美容
研習營且提出傑出
表現之事證。

滿足以下項目中至
少二項的表現。

• 學(術)科專業能
力相關課程或修
課紀錄且表現佳。

• 參與校內外美容
相關競賽且表現
良好具體事蹟。

• 具美容類專業證
照。

• 其他足以證明美
容專業能力之相
關事蹟。

• 常參加各項美容
研習營且提出表
現良好之事證。

滿足以下項目中至
少一項的表現。

• 學(術)科相關課
程或修課紀錄且
表現良好。

• 參與校內外美容
相關競賽及相關
表現。

• 具美容類專業證
照。

• 其他足以證明美
容專業能力之相
關事蹟。

• 曾參加各項美容
研習營且提出表
現良好之事證。

• 學(術)科相關
課程或修課紀
錄，表現普通。

• 參與校內外相
關競賽及相關
表現。

• 其他證明專業
能力之相關事
蹟。

• 曾參加各項研
習營且提出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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